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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十三五”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方案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

划纲要》和《政府工作报告》要求，为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，

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，进一步控制水资源消耗，实

施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，特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

五中全会精神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

紧紧围绕统筹推进“五位一体”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“四个全面”

战略布局，牢固树立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发展理念，

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坚持节水优先、空间均衡、

系统治理、两手发力，切实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，控制水

资源消耗总量，强化水资源承载能力刚性约束，促进经济发展方

式和用水方式转变；控制水资源消耗强度，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

建设，把节约用水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，

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水安全保障。 

（二）基本原则。 

坚持双控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结合。以水定需，量水而行，

因水制宜，促进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均衡，以水资源利用效率

和效益的全面提升推动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。 

坚持政府主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。加强对双控行动的规范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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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导，强化政府目标责任考核。完善市场机制，营造良好市场环

境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，提高水资源配置效率。 

坚持制度创新和公众参与相结合。制定完善配套政策，创新

激励约束机制，形成促进高效用水的制度体系。加强水情宣传教

育，推动形成全社会爱水护水节水的良好风尚。 

坚持统筹兼顾与分类推进相结合。统筹考虑区域水资源条件、

产业布局、用水结构和水平，科学合理逐级分解双控目标任务。

分类推进各行业、各领域重点任务落实。 

（三）主要目标。到 2020 年，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管

理制度基本完善，双控措施有效落实，双控目标全面完成，初步

实现城镇发展规模、人口规模、产业结构和布局等经济社会发展

要素与水资源协调发展。各流域、各区域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，

地下水开发利用得到有效管控，严重超采区超采量得到有效退减，

全国年用水总量控制在 6700 亿立方米以内。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

水量、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比 2015 年降低 23%和 20%；农

业亩均灌溉用水量显著下降，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

0.55 以上。 

二、明确目标责任 

（四）健全指标体系。严格总量指标管理，在国务院确定的

2020 年各省（区、市）用水总量控制目标基础上，健全省、市、

县三级行政区域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体系。2016 年底前，各省（区、

市）要完成所辖市、县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分解。推进江河流域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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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分配，加快完成 53 条跨省重要江河流域水量分配，各省（区、

市）要有序推进本行政区内跨市、县江河流域水量分配，把用水

总量控制指标落实到流域和水源。 

严格强度指标管理，把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、万元工业

增加值用水量和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逐级分解到各省、市、

县，明确区域强度控制要求（各省（区、市）2020 年用水强度控

制目标见附表）。2016 年底前，各省（区、市）要力争完成所辖市、

县用水强度控制指标分解。到 2020 年，建立覆盖主要农作物、工

业产品和生活服务行业的先进用水定额体系，定额实行动态修订。

严格用水定额和计划管理，强化行业和产品用水强度控制。 

（五）强化目标考核和责任追究。全面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

理制度考核，逐级建立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目标责任制，完善考

核评价体系，突出双控要求。对严重缺水地区，突出节水考核要

求。考核结果作为干部主管部门对政府领导班子和相关领导干部

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。 

建立用水总量和强度双控责任追究制，严格责任追究，对落

实不力的地方，采取约谈、通报等措施予以督促；对因盲目决策

和渎职、失职造成水资源浪费、水环境破坏等不良后果的相关责

任人，依法依纪追究责任。加快建立国家水资源督察制度，加强

对各地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目标完成情况督察，确保政策措施落

到实处。 

三、落实重点任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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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强化水资源承载能力刚性约束。各省（区、市）要以

县域为单元开展水资源承载能力评价，建立预警体系，发布预警

信息，强化水资源承载能力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刚性约束。2016 年

完成京津冀三省市和试点地区以县域为单元的水资源承载能力评

价。 

建立健全规划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制度，完善规划水资源

论证相关政策措施。各省（区、市）政府要重点推进重大产业布

局和各类开发区规划水资源论证，严格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和取

水许可管理，从严核定许可水量，对取用水总量已达到或超过控

制指标的地区暂停审批新增取水。 

（七）全面推进各行业节水。大力推进农业、工业、城镇节

水，建设节水型社会，编制实施节水规划。 

强化农业节水，加快重大农业节水工程建设，到 2020 年完成

大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任务，加快实施区域规模化高效节

水灌溉工程，积极推广喷灌、微灌、集雨补灌、水田控制灌溉和

水肥一体化等高效节水技术,开展灌区现代化改造试点，全国节水

灌溉工程面积达到 7亿亩左右。 

强化工业节水，完善国家鼓励和淘汰的用水技术、工艺、产

品和设备目录，重点开展火电、钢铁、石化、化工、印染、造纸、

食品等高耗水工业行业节水技术改造，大力推广工业水循环利用，

推进节水型企业、节水型工业园区建设。到 2020 年，高耗水行业

达到先进定额标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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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化城镇节水，加快推进城镇供水管网改造，推动供水管网

独立分区计量管理，加快推广普及生活节水器具，推进学校、医

院、宾馆、餐饮、洗浴等重点行业节水技术改造，全面开展节水

型公共机构、居民小区建设。到 2020 年，地级及以上缺水城市全

部达到国家节水型城市标准要求，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 10%

以内。 

（八）加快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。实行地下水取用水总量

和水位控制，编制实施全国地下水利用与保护规划。2017 年底前

完成地下水禁采区、限采区和地面沉降控制区范围划定，编制完

成地面沉降区、海水入侵区地下水压采方案。以华北地区为重点，

推进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，加快实施《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

程受水区地下水压采总体方案》。地方各级政府要依法规范机井建

设管理，限期关闭未经批准的和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的自备

水井。加快实施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，完善地下水监测网络，实

现对地下水动态有效监测。 

（九）统筹配置和有序利用水资源。合理有序使用地表水、

控制使用地下水、积极利用非常规水，进一步做好流域和区域水

资源统筹调配，减少水资源消耗，逐步降低过度开发河流和地区

的开发利用强度，退减被挤占的生态用水。加快完善流域和重点

区域水资源配置，强化水资源统一调度，统筹协调生活、生产、

生态用水。大力推进非常规水源利用，将非常规水源纳入区域水

资源统一配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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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稳步推进水权制度建设。加快明晰区域和取用水户初

始水权，稳步推进确权登记，建立健全水权初始分配制度。2017

年底前完成在内蒙古、江西、河南、湖北、广东、甘肃、宁夏 7

个省区开展的水权试点工作。总结试点经验，研究进一步扩大试

点范围，推进区域间、流域间、流域上下游、行业间、用水户间

等多种形式的水权交易，因地制宜探索水权交易的方式，统筹推

进水权交易平台建设。 

（十一）加快理顺价格税费。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

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2 号），建立

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，建立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，农田水

利工程设施完善的地区通过 3-5 年努力率先完成改革目标。合理

制定、调整城镇供水价格，全面推行居民阶梯水价和非居民用水

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。切实加强水资源费征收管理，确保

应收尽收。积极推进水资源税费改革。 

（十二）提升水资源计量监控能力。加快推进国家水资源监

控能力建设（2016-2018 年）项目，2018 年底前对年取水量 50 万

立方米以上的工业取水户、100 万立方米以上的公共供水取水户和

大型灌区及部分中型灌区渠首实现在线监控。完善中央、流域和

省水资源管理系统三级平台建设，健全水资源计量体系。加快推

进省、市、县各级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，实现信息共享、互联互

通和业务协同。结合大中型灌区建设与节水配套改造、小型农田

水利设施建设，完善灌溉用水计量设施，提高农业灌溉用水定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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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和科学计量水平。 

（十三）加强重点用水单位监督管理。建立健全国家、省、

市级重点监控用水单位名录，强化取用水计量监控，完善取用水

统计和核查体系，建立健全用水统计台账。对重点用水单位的主

要用水设备、工艺和水消耗情况及用水效率等进行监控管理。引

导重点用水单位建立健全节水管理制度，实施节水技术改造，提

高其内部节水管理水平。 

（十四）加快推进技术与机制创新。实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

水资源高效开发利用专项，大力推进综合节水、非常规水源开发

利用、水资源信息监测、水资源计量器具在线校准等关键技术攻

关，加快研发水资源高效利用成套技术设备。建设节水技术推广

服务平台，加强先进实用技术示范和应用，支持节水产品设备制

造企业做大做强，尽快形成一批实用高效、有应用前景的科技成

果。 

开展水效领跑者引领行动，定期公布用水产品、用水企业、

灌区等领域的水效领跑者名单和指标，带动全社会提高用水效率。

培育一批专业化节水服务企业，加大节水技术集成推广，推动开

展合同节水示范应用，通过第三方服务模式重点推进农业高效节

水灌溉和公共机构、高耗水行业等领域的节水技术改造。 

四、完善保障措施 

（十五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省（区、市）政府对本地区水资

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工作负总责，要抓紧制定落实方案，明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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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措施和任务分工，创新工作机制，确保双控目标完成。国务

院有关部门按照职能分工，加强指导、支持和监督管理。水利部、

发展改革委将切实加强统筹协调，会同有关部门共同推进各项工

作任务落实。 

（十六）创新支持方式。地方各级政府要积极筹措资金，落

实相关优惠政策，支持重大节水工程建设、节水型社会建设、取

用水计量监控等工作任务的落实。要积极探索合同节水管理等新

模式，利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（PPP）模式等，鼓励社会资本进

入节水等领域。 

（十七）夯实管理基础。积极推进水资源管理法制化进程，

加快出台节约用水条例、地下水管理条例，制订和完善取水许可、

水效标识管理等方面的规章制度。完善水资源高效利用技术标准

体系，加快节水技术和管理标准制修订工作。加强基层水资源管

理能力建设，健全管理队伍，加大培训力度，提高水资源管理与

社会服务能力。 

（十八）强化公众参与。广泛深入开展基本水情宣传教育，

强化社会舆论监督，进一步增强全社会水忧患意识和水资源节约

保护意识，形成节约用水、合理用水的良好风尚。大力推进水资

源管理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，完善公众参与机制，地方各级政府

要依法公开水资源信息，及时发布水资源管理政策，进一步提高

决策透明度，健全听证等公众参与制度，对涉及群众用水利益的

发展规划和建设项目，采取多种方式充分听取公众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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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

2020 年各省（区、市）用水强度控制目标 

地区 
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

量比 2015年下降 
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

比 2015年下降 
农田灌溉水有效 

利用系数 

全  国 23% 20% 0.550 

北  京 15% 15% 0.750 

天  津 10% 5% 0.684 

河  北 25% 23% 0.675 

山  西 15% 13% 0.550 

内蒙古 25% 20% 0.532 

辽  宁 20% 15% 0.592 

吉  林 25% 23% 0.582 

黑龙江 21% 23% 0.600 

上  海 23% 20% 0.738 

江  苏 25% 20% 0.600 

浙  江 23% 20% 0.600 

安  徽 28% 21% 0.535 

福  建 33% 35% 0.547 

江  西 28% 33% 0.510 

山  东 18% 10% 0.646 

河  南 25% 25% 0.616 

湖  北 30% 30% 0.524 

湖  南 30% 30% 0.521 

广  东 30% 25% 0.500 

广  西 33% 25% 0.500 

海  南 25% 25% 0.570 

重  庆 29% 30% 0.500 

四  川 23% 23% 0.476 

贵  州 29% 30% 0.480 

云  南 29% 30% 0.472 

西  藏 20% 25% 0.450 

陕  西 20% 15% 0.570 

甘  肃 33% 30% 0.570 

青  海 18% 15% 0.500 

宁  夏 25% 18% 0.506 

新  疆 33% 22% 0.570 

 

 


